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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文件
五法发〔2023〕20 号

关于印发《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本院各部门，五峰镇人民法庭：

现将《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

管理办法（试行）》予以印发，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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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管理办法（试行）

为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开展涉诉矛盾纠纷

综 合化解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

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

本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特邀调解组织是指经人民法院选任，在诉前、诉

中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行政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商

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

特邀调解员是指经人民法院选任，在诉前、诉中参与矛盾

纠纷调解工作的具备特定专业知识、社会经验或具有较高威望

的人员。

第二条 对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实行名册管理制度，

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和特邀调解员名册面向社会公开。

第三条 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公民，经审查后纳入特邀

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名册。

第四条 特邀调解组织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设立；

（二）拥有 1 名以上符合特邀调解员条件的专职或者兼职

调解员；

（三） 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充分的保障条件；

（四） 具备规范的调解工作规则；



— 3 —

（五） 具备严格的职业道德标准、健全的投诉惩戒程序和

职业培训机制。

第五条 特邀调解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 从事法律或调解相关工作两年以上或者具备特定的

专业知识、社会经验，在辖区或行业范围内具有较高威望；

（三） 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调解；

（四） 有参与法院调解工作的时间保障；

（五） 未受过劳动教养或者刑事处罚。

第六条 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应当履行如下职责：

（一）接受法院委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委派或其它委派

依法独立调解案件；

（二） 接受法院邀请与审判人员共同参与调解案件；

（三） 通过电话联系、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为法院案件审

理提供专业咨询意见；

（四） 接受法院邀请参与信访化解、听证、判后释疑工作；

（五） 其它有利于发挥专业特长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

第七条 特邀调解组织的工作纪律：

（一） 坚持自愿、合法、平等、高效的调解原则；

（二） 注重司法礼仪，维护司法形象；

（三） 不得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

（四） 不得泄露在调解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审

判 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其他不宜公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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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得诱导当事人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

（六） 不得干预法官正常行使审判权。

第八条 在立案前、立案后和在立案审查及案件审理过程

中，人民法院可以邀请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协助参与

诉讼调解，引导当事人解决纠纷。

第九条 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委托的案件，达成调解协议

的，制作调解协议书并上传至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送达双方当

事人，如需要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出具调解书等直接转

入审判流程管理系统。

第十条 未能达成协议符合受理条件的，用书面形式记载

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经双方同意后签字确认转入

审判管理流程系统，立案审理；立案后的委托调解由法官在审

判流程管理系统将案件委托至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未能达成协

议的，特邀调解员及时结案并转入审判流程管理系统。

第十一条 诉讼服务中心负责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

的日常管理工作，各业务部门负责具体业务指导，包括委托委

派调解、邀请参与调解、协助判后释疑、提供专业咨询等。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26 日印发


